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追加锁定承诺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１６

，

６３１

，

９０１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７．９６％

。

２

、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追加锁定承诺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完成了对本公司股票的增持

行为。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李光太先生承诺增持行为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所有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威海广泰空港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５２

）。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追加锁定承诺的相关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威海广泰空港设备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海广泰”）接到控股股东新疆

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广泰”）及实际控制人李光太先生的承诺函。新疆广泰承诺

所持有的全部威海广泰股票自愿追加锁定一年 （

１８

，

９８９

，

６８１

股承诺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４３

，

１９７

，

０００

股承诺追加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李光太先生承诺所持有的全部威海广泰股票自愿追加

锁定一年（

９

，

２０２

，

８３８

股承诺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１

，

５９８

，

５００

股承诺追加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威海广泰空港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追加锁定股份的承诺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７０５

，

９６４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实施完毕，新疆广泰承诺自愿追加锁定的股份

数量因此由

６２

，

１８６

，

６８１

股增加至

１１１

，

９３６

，

０２６

股 （其中，

３４

，

１８１

，

４２６

股承诺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股承诺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李光太先生承诺自愿追加锁定一年的股份数量因此

由

３０

，

８０１

，

３３８

股增加至

５５

，

４４２

，

４０９

股（

１６

，

５６５

，

１０８

股承诺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３８

，

８７７

，

３０１

股

承诺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追加锁定时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新疆广泰承诺所持有的全部威海广泰股票自愿追加锁定一年（

１８

，

９８９

，

６８１

股原

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承诺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４３

，

１９７

，

０００

股原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现承诺追加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在此期间，新疆

广泰不对其所持有的威海广泰股票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威海广泰股份， 也不由威海广泰

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如果新疆广泰在上述锁定期限内违反该承诺，交易或转让所持有的威海广泰股票，交

易所得全部归威海广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李光太先生承诺所持有的全部威海广泰股票自愿追加锁定一年（

９

，

２０２

，

８３８

股原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承诺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１

，

５９８

，

５００

股原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现承诺追加锁定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如果李光太先生在

上述锁定期限内违反该承诺，交易或转让所持有的威海广泰股票，交易所得全部归威海广泰。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

担保。

４

、李光太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三、本次有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１６

，

６３１

，

９０１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７．９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可上市流通数量 备注

１

新疆广泰空港股

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２

李光太

３８

，

８７７

，

３０１ ３８

，

８７７

，

３０１ ３８

，

８７７

，

３０１

董事长

合 计

１１６

，

６３１

，

９０１ １１６

，

６３１

，

９０１ １１６

，

６３１

，

９０１

李光太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４

，

４５４

，

１８５ ４０．５０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４６

，

６９９

，

５８５ １５．２０

高管锁定股

４

，

７３０

，

０５９ １．５４ ＋３８

，

８７７

，

３０１ ４３

，

６０７

，

３６０ １４．１９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４１

，

９６９

，

５２６ １３．６６ －３８

，

８７７

，

３０１ ３

，

０９２

，

２２５ １．０１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２５．３０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２

，

８１６

，

５５０ ５９．５０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２６０

，

５７１

，

１５０ ８４．８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０７

，

２７０

，

７３５ １００ ３０７

，

２７０

，

７３５ １００

五、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１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０８％ １１３

，

９４０

，

５４５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２

李光太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１０％ ５２

，

５４２

，

４０９ ３９

，

４０６

，

８０７

３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空食品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６６％ １４

，

３２３

，

７６６ ０

４

孙凤明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５％ ３

，

２２６

，

４５８ ３

，

０９２

，

２２５

５

郭少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３％ ２

，

８４６

，

７３８ ２

，

１３５

，

０５３

６

孟岩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０％ ２

，

７５４

，

０００ ２

，

０６５

，

５００

７

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２％ １

，

６０３

，

２３５ ０

８

王芃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１

，

３３０

，

０００ ０

９

黄华清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

杨友庆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１

，

２１０

，

７２２ ０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期限

证书号 专利权人

１

一种保护导线用牵引轮大型

牲畜皮保护层及其加工方法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６５４１０．３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９．０７．１３

二十年 第

１１１７７４７

号

河南通达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的领先，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传真

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

会董事九人，实际参会董事九人，会议由董事长刘悉承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

Ｃｒｅａｔ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Ｇｏｏｄ Ｃａｔｃ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 《股份转让合

同》，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

Ｇｏｏｄ Ｃａｔｃ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

２５０

，

５６４

股普

通股和

Ｃｒｅａｔ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

８７１

，

３８２

股

Ａ

轮优先股， 每股收购价格为

８．８２４５

美元，总收购金额为

９

，

９００

，

６１２

美元。收购完成之后公司将持有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成

为其第一大股东。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２７

号文件核准，海南海药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

，

７４５

，

９８２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３．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８１６

，

５３０

，

５７７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

７７５

，

７８６

，

７０１

元。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川华信验［

２０１１

］

３８

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次募集资金

拟投资金额（万元）

１

上海力声特人工耳蜗扩建项目

１６

，

７３４．００

２

年产

３９０

吨头孢中间体建设项目

４９

，

９３３．６５

３

海南海药技术中心及产品研发建设项目

１０

，

９１１．０２

合 计

７７

，

５７８．６７

二、前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继续使用

７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有关

情况通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３９０

吨头孢中间体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方

式的议案》，对募投项目“年产

３９０

吨头孢中间体建设项目”进行部分变更，其中年产

５０

吨

７－ＡＮＣＡ

项目的实

施方式由天地药业自建变更为收购盐城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医药”）

７５％

的股权，通过变

更，该募投项目节约募集资金

１０

，

３１４．３７

万元。（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刊载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３９０

吨头孢中间体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方式的公告》）

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地药业主要生产原料药，生产经营资金投入较高，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使用

７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不超过

１０％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实施。

本次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一年期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４２０

万元。

公司承诺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有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通过直接

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款项到期后，公司将

及时、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已将上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７

，

０００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同

时将归还情况通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现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使用

７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能有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经营成本。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法定程序。

２

、同意董事会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使用

７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五、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使用

７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占

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不超过

１０％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

有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经营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

实质性影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海南海药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财务成本，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４

、保荐机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传真

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

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使用

７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占

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不超过

１０％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

有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经营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

实质性影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０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发布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安排再次提示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提供网络投票表

决方式。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根据公司第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董事会授权公司待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准备工作完成后发出召开相关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五）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８６

号重百大酒店。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内容为公司第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三）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签署〈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

（七）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八）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特别说明： 议案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的各项子议案需逐项审议表决； 议案

（三）、（四）、（五）、（六）、（七）、（八）、（九）涉及公司重大事项，应由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议案（三）、（四）、（五）、（六）、（七）、（八）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关联股东

须回避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人员；

（二）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四、会议登记办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星期二）持营业执照（如有）、授权

委托书（需签名或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等证明前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资

格登记手续，也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办理手续如前）。以传真方式办理会议登记后，需将有关

登记手续文件原件邮寄至公司。

五、其他事项

（一）会务常设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电话号码：

０２３－６３８２２５９４

，传真号码：

０２３－６３８４５３６５

，联系地

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２６

号英利国际大厦

３１

楼；

（二）本次会议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２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意向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方式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

发行数量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７

上市地点

８

募集资金的金额和用途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议案四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议案五

《关于〈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

议案六

《关于签署

＜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集团）有

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

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议案八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九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项的议案》

附件

２

：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总提案数：

１８

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７３８７２９

重百投票

１８ Ａ

股股东 买入 对应委托价格

（二）表决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元）

总议案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９９．００

议案一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１

发行方式

３．０１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０２

３

发行数量

３．０３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０４

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０５

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３．０６

７

上市地点

３．０７

８

募集资金的金额和用途

３．０８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３．０９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３．１０

议案四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签署

＜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

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项的议案》

９．００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一）收市后，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的投资者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２９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议案一《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２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三）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议案一《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２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议案一《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２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

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

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２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Ａ

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５００２９ ０５０１２９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３３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６

，

２９９

份额级别

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Ａ

博时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１

，

７０７

，

００６

，

２６９．９１ ８６８

，

９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７５

，

９４８

，

２６９．９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

位：人民币元）

９２

，

５６８．７０ ２３

，

８３９．２０ １１６

，

４０７．９０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７０７

，

００６

，

２６９．９１ ８６８

，

９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７５

，

９４８

，

２６９．９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９２

，

５６８．７０ ２３

，

８３９．２０ １１６

，

４０７．９０

合计

１

，

７０７

，

０９８

，

８３８．６１ ８６８

，

９６５

，

８３９．２０ ２

，

５７６

，

０６４

，

６７７．８１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无 无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２３７

，

１２９．７３ ０．００ ２３７

，

１２９．７３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０９２％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注：（

１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２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

（

３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一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

作日；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次一个月的月度对日起开始办理赎回，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3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607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

2013-001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进展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

司股权及债权挂牌转让的议案》，详见

2012

年

10

月

22

日披露的《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2-049

号）以及《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2012-053

号）。

根据董事会决议， 公司将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

80%

股权及全部债权委托浙江产权交

易所有限公司挂牌转让，委托挂牌期自

201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3

年

1

月

25

日下午

5

时整止，详见

2012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的《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进展提示性公告》（

2012-060

号）。

现为征集更多的意向受让方参与该标的的竞买， 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向浙江产权交易所提交

了《关于延长挂牌时间的申请函》并获批准。该项目挂牌时间延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止，届时如出现多名合

格竞买人， 则将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下午

2

时整委托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在杭州市建国北路

236

号诚

信大厦

16

层浙江产权交易所交易大厅公开拍卖。

有关挂牌资产的详情以及报名参与竞买的要求等内容，详见浙江产权交易信息网

http://www.zjpse.com/

。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3-006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

2012

年山东省自主创新专项计划

补助经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和山东省财政厅联

合下发的《关于下达

2012

年山东省自主创新专项计划的通知》（鲁科专

[2012]187

号），并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收到临沭县财政局拨付的

2012

年山东省自主创新专项计划补助经费

900

万元，用于省自主创新专项《基

于农业物联网的智慧农业系统集成与示范

-

精准施肥信息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该笔课题经费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

配，计入当期损益，该笔课题经费对公司

2013

年盈利不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3-008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以书面、 传真和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3

年

1

月

28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4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

场表决，

5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借款， 借款金额不高于

3

个

亿元，借款期限

1

年，上述委托借款由两笔借款构成：第一笔委托借款金额不高于

2

亿元，借款年利率

10%

；

第二笔委托借款金额不高于

1

亿元，借款年利率

9.2%

。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耿建明、杨绍民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3-009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借款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和资金安排， 公司拟通过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向荣盛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荣盛控股

"

）委托借款不高于

3

亿元人民币，上述委托借款由两笔借款构成，具体内容如

下：

一、委托借款情况：

（一）第一笔委托借款情况：

1.

借款金额：不高于

2

亿元人民币；

2.

借款期限：

1

年；

3.

借款利率：年利率

10%

。

（二）第二笔委托借款情况：

1.

借款金额：不高于

1

亿元人民币；

2.

借款期限：

1

年；

3.

借款利率：年利率

9.2%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荣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720,000,00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8.47%

，为公司控股

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上述委托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春明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杨小青

注册资本：

322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号 ：

130000000010840

经营范围：对建筑业、工程设计业、房地产业、建材制造业、金属制造业、卫生业、金融、保险业、采矿业的

投资。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本着全力支持公司发展的原则，经过与公司友好协商，按照其资金成本确

定了本次委托借款的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连续十二个月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额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荣盛控股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2,920

万元（除本次关联交易

外，连续十二个月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已提交股东大会通过），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8%

。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借款的议案》及其他相关文件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通过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向关联人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借款。

本次委托借款金额不高于

3

亿元，借款期限为

1

年。上述委托借款由两比借款构成：第一笔委托借款金额不

高于

2

亿元，借款年利率

10%

；第二笔委托借款金额不高于

1

亿元，借款年利率

9.2%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本着全力支持公司的原则，经过与公司友好协商，按照其资金成本确定了本次委托借款的交易价格。同时

参照了

2013

年公开披露文件中其他上市公司委托贷款的借款利率，我们认为，委托借款的利率经交易双方

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本次委托借款符合公司

2013

年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需要。

2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耿建明、杨绍民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七、根据《中小企业版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关联交易》的规定，上市公司可以按照合同期内应支

付的利息、 资金费用使用情况或担保费用总额作为关联交易金额。 由此确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2,92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8%

。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生效。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92

证券简称：远程电缆 公告编号：

2013-008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上午

9:30

在江苏宜

兴市官林镇远程路

8

号公司

2

楼会议室召开。 共有股东或股东代表

7

人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共持有股份

136,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4.99%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小明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并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赞成

13,6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

、审议并通过《关于以自有资金及部份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赞成

13,6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

、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

13,6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4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赞成

13,6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5

、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赞成

13,6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6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赞成

13,6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7

、审议并通过《关于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的议案》

赞成

13,6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8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赞成

13,6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谢静、王子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

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方式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

发行数量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７

上市地点

８

募集资金的金额和用途


